
附件二 

大嶼山及市區的士收費調整申請 

交諮會的詳細意見 

 

 

 本信件闡述交通諮詢委員會就大嶼山及市區的士加價申請向行政長

官會同行政會議提出的意見。 

 

 交諮會就是次的士的加價申請，於提出意見時已考慮了下列的主要

原則： 

 

(a) 考慮到收入和營運成本的轉變，有需要確保的士營運的財務上可行

性； 

(b) 需要使的士服務在供應情況、乘客候車時間和乘客意見等方面，維

持在可接受的水平； 

(c) 需要在的士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之間維持合理的差距； 

(d) 市民對建議收費的接受程度；以及 

(e) 根據交諮會在二零零八年六月五日發表的《的士營運檢討報告書》

所建議，的士收費結構應為落旗首段車程收費採用較高收費率，其

後車程收費則以按不同車程長度而遞減的跳錶收費率計算。 

 

 委員得悉，大嶼山及市區的士業界近年的營運成本大幅上揚，對營

運狀況造成相當壓力。大嶼山及市區的士司機在二零零八年首季的每月平

均淨收入，實質低於二零零四年（本港的士於該年全面轉用石油氣）的水

平。當營運成本隨著通脹持續上升，如維持現時的收費，他們的淨收入預

期將繼續下降。 

 

 就大嶼山的士的加價申請，平均加幅為9.17%。考慮到市民的接受程

度以及大嶼山的士在收入和營運成本方面的轉變後，交諮會認為建議加幅

偏高。委員獲悉車程分佈紀錄顯示大部分車程的里數少於二十公里。對於

業界提議以二十公里作為跳錶收費率開始遞減的分界線，交諮會認為恰

當。在落旗收費方面，交諮會認為申請中建議改為十五元屬過高，而當局

所建議由十二元增加一元的溫和加幅會較為乘客所接受。委員認為當局所

建議的平均加幅7.67%的方案較可平衡的士業界與乘客的利益，並認為這個

方案較可取。 

 

 至於市區的士，委員得悉當局收到來自市區的士團體的兩項申請，

平均加幅分別為4.64%和6.69%。當計及本年二月落旗收費增加一元的措

施，平均加幅分別為7%及9.1%。兩項申請的唯一分別在於跳錶收費率開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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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減的分界線，其中一項申請建議定於八公里，另一項申請則建議定於十

一公里。 

 

當局建議接納落旗收費改為十八元的申請，委員認為此增幅合理並

會為乘客所接受。申請的建議跳錶收費率亦符合在交諮會的《的士營運檢

討報告書》所提出有關遞減收費率的原則，委員亦認為這普遍會被大眾接

受。當局進一步指出大部分車程的里數少於九公里。當局建議以九公里作

為跳錶收費率遞減的分界線。委員知悉，如有關建議方案得以落實，當車

程超越約十四公里時，的士收費將低於現時水平。 

 

在當局的建議方案下，平均加幅為5.46%，或7.8%（若計及本年二月

落旗收費增加一元的措施）。委員認為這方案比該兩項申請中的建議恰當。 

 

 交諮會認為7.67%的大嶼山的士平均車費加幅及7.8%市區的士的平

均車費加幅合理以及大致相若。在這前提下並在考慮所有相關的情況及得

悉的資料後，交諮會支持當局就大嶼山及市區的士收費調整所提出的建議

方案。 

 

 請向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轉達交諮會的意見，以作考慮。交諮會

的意見可在行政會議的決定公布後於適當時候發表，讓公眾知悉。 
 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
